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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函〔２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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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 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分解任务和

部门重点工作绩效目标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级有关单位：

《２０２０ 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分解任务》和《２０２０ 年部门

重点工作绩效目标》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

落实。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树立“整体智治”理念，积极践

行“唯实惟先”政府文化，按照“两强三提高”要求，全面落实工作

责任，加大协调推进力度，确保年度各项民生实事和重点工作绩效

目标保质保量完成。省级有关单位要加强对省政府民生实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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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督促、指导，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前下发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标

准；按照省政府民生实事智慧督查工作部署，指导各地做好民生地

图数据采集审核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可信。省政府民生实事智慧

督查系统采集并公开的民生实事项目数据，将作为年度省政府绩

效考评和《政府工作报告》完成的认定依据。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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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分解任务

序

号
工作目标

全省实际下

达目标任务
杭州市 宁波市 温州市 湖州市 嘉兴市 绍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舟山市 台州市 丽水市 责任单位

１ 新增 ３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 ２００ 家 ２１０ ３６ ２８ ３２ １０ １７ １３ ２６ ９ ５ ２４ １０

２ 新增托位 ５０００ 个 ５２００ ９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２４０ ４１０ ３１０ ６８０ ２２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２４０

３ 对重点人群开展流感

疫苗自愿免费接种
１０９２２５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４０５００ ４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４４７５０ ４００００

４ 开展高危人群大肠癌

筛查
１１１５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 ７８００

省卫生健康委

５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

务点扩面 ３００ 个 ３００ ３５ ３０ ４５ ２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２５ １５ ３０ ３５
省药监局、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医保局

６ 建成 ２４ 小时“网订店
送”药房 ５００ 家 ５００ １００ ６５ ６５ ２５ ４５ ４５ ５０ ２０ １０ ５５ ２０ 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

委、省医保局

７

完成农村饮用水达标

提标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古井水源保护工

程，提升 ２０８ 万农村
居民饮用水标准

２０８． １ ２９． ３ ２． ２ ４６． ４ １． ５ ５． ５ ４． ７ ２７． ４ ２４． ６ ７． ５ ３０． ９ ２８． １

８
城乡规模化供水工程

覆盖人口比例达到

８５％以上
８５． ０％ ８８． ９％ ９２． １％ ７８． ２％ ９４． １％ １００％ ８７． ２％ ８５． ８％ ７９． ３％ ９０％ ８６． ０％ ４８． ５％

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建设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

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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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

全省实际下

达目标任务
杭州市 宁波市 温州市 湖州市 嘉兴市 绍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舟山市 台州市 丽水市 责任单位

９ 建成城际铁路及城市

轨道交通 ８０ 公里 ９７． ６ ６１． ７ ３５． ９ ／ ／ ／ ／ ／ ／ ／ ／ 省发展改革委

１０ 新增城市主城区停车
位 １０ 万个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省建设厅

１１ 新改建公交站点 ５００
个

７２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０ １０ ５０ ８０ ２０

１２ 新建和改造提升农村
公路 ８０００ 公里 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９５０ ５６０ ５５０ ７０ ８５０ １０２０

１３ 新建美丽经济交通走
廊 ６０００ 公里 ６０６４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５１２ ５８９ ５００ ６５０ ５２３ ２００ ６３０ ６６０

１４ 新建农村港湾式停靠
站 １５００ 个 １５００ ８０ ６０ ３８３ ６０ ５０ ５０ １８３ １４２ ２３ ２８２ １８７

１５ 新建村级物流服务点４０００ 个 ４０９６ １２０ ６３７ ７７０ ８０ １０６ ２３５ ６４０ １５０ ６０ ３９８ ９００

省交通运输厅

１６
建成省级高标准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５００ 个
６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４０ ５０ ３０ ２５ ６０ １０

１７ 新增城镇垃圾日处理
能力 ２ 万吨 ２１１７５ ６４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３５０ ６００ ３０７０ ８００ ３２５５ ４００ ／ ２１００ １５００

省建设厅

１８ 完成 １００ 座病险水库
加固

１００ １７ ／ ５ １１ ／ １６ １９ １５ ８ ５ ４

１９ 完成 １００ 公里干堤加
固

１００ ２０ ／ １０ ／ ／ ２５ １０ ２２ ／ ６ ７

２０ 整治中小河流 ５００ 公
里

５００ ９５ ４０ １５ ９０ ８５ １５ ３５ ４０ ２５ ５ ５５

２１ 新增美丽河湖 １００ 条
（个）

１００ １４ １０ １０ ６ ９ １３ １０ ７ ３ ９ ９

省水利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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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省水利厅

重点工作 序号 绩效目标
完成时限

（月）

分值权重

（分）
目标类别

一、研究谋划水利“五

个重大”，全力推进水

利高质量发展

１ 完成投资 ５００ 亿元，实现
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１０％ １２ ５ 一般量化指标

２ 编制浙江省“十四五”水安

全保障规划
１２ ４ 定性绩效目标

二、加快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

３
启动实施海塘安澜千亿工

程，开工建设海塘 １５０ 公
里

１２ ５ 关键量化指标

４ 完成 １０ 项重大水利工程
前期审查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５ 完成 １００ 座病险水库和
１００ 公里干堤加固 １２ ５ 关键量化指标

三、完成农村饮用水

达标提标三年行动任

务

６

提升 ２０８ 万农村居民饮用
水标准，城乡规模化供水

工程覆盖人口比例达到

８５％以上

１２ ５ 关键量化指标

７ 实施古井水源保护工程 １２ ３ 定性绩效目标

８ 建设城乡清洁供水数字化

管理系统
９ ３ 定性绩效目标

四、持续推进水生态

文明建设

９
新增 美 丽 河 湖 １００ 条
（个），整治中小河流 ５００
公里

１２ ５ 关键量化指标

１０ 完成 ２１１７ 座水电站清理
整改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１１ 完成 １２ 个生态水电示范
区建设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五、实施浙江省节水

行动

１２ 印发《浙江省节水行动实

施方案》
９ ３ 定性绩效目标

１３

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完成 ２０１９ 年
度省对设区市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考核

６ ３ 定性绩效目标

１４
持续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完成 １０ 个以上
县（市、区）达标验收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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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序号 绩效目标
完成时限

（月）

分值权重

（分）
目标类别

六、加大水利“强监

管”力度

１５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

复核通过率 ９０％以上，创
建 ３ 家省级水管单位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１６ 实施 ５０ 个重大水利建设
项目稽察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１７ 完成 ６００ 个水利工程安全
鉴定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七、提升小流域山洪

灾害防御能力

１８

完成 ６９ 个县（市、区）山洪
灾害防御区域调查评价，

初步建成山洪灾害预报预

警平台

１２ ４ 一般量化指标

１９ 完成 ５００ 座山塘和 ２０ 万
亩圩区整治任务

１２ ４ 一般量化指标

２０ 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４００ 平方公里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八、加快推进水利数

字化转型
２１

建设浙江省江河湖库水雨

情监测在线分析服务平

台，完善钱塘江流域防洪

减灾数字化平台

１２ ４ 定性绩效目标

九、深化“最多跑一

次”等各项水利改革

２２
加快推进区域水影响评

价，切实做好“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水利相关工作

１２ ３ 定性绩效目标

２３

实施水利工程管理产权

化、物业化、数字化改革，

建设 １０ 个示范县和 １００
个示范工程

１２ ４ 一般量化指标

２４ 完成 ３３４． ６ 万亩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面积

１２ ３ 一般量化指标

十、完善水法规体系 ２５
配合立法机关修订《浙江

省水资源管理条例》，争取

省人大审议通过

１２ ３ 定性绩效目标

—６４—


